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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工通〔2018〕29号

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印发《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

活动在职职工住院补助实施办法（第十五期）》

和《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退休人员住院

补助实施办法（第十五期）》的通知

各州、市总工会、省级各产业、系统、公司工会：

为进一步规范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确保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持

续健康发展，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在职职工住院补助实施办法（第

十五期）》和《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退休人员住院补助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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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五期）》。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总工会

2018年 12月 14日

云南省总工会办公室 2018年 12月 14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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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在职职工住院
补助实施办法（第十五期）

（2018年 12月 11日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办法》，结合职工医疗互

助活动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互助对象和互助期限

第一条 凡云南省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时

参加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按规定缴纳互助金的，由其

所在基层工会统一组织参加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以下简称

“参互”）。参互人员中，在职职工不得少于本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总数的 60%，职工总数小于等于 10人的，必须 100%参互。

第二条单位工会组织职工参互时，必须提供以下资料：

（一）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的单位缴费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二）《参互申请表》电子文档及打印纸质文档一份。

第三条 第十五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互助期限为一年，起止时间

从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中途不接受新的

申请。

互助金标准

第四条 参互人员必须按期缴纳互助金。具体标准为：已参

加第十四期活动的按每人 120元缴纳，新参互的按每人 150元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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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互助金一经缴纳，不再退还。

第五条 互助金每期缴费一次，由各代办点在接受参互人员

参互时一次收取（每人限缴一份）。期满后继续参互的，必须在规

定时限内缴费，逾期不再办理。

补助标准

第六条 参互人员在互助期限内生病住院时，按本实施办法

的有关规定获取补助。出院时间在当期互助期限内的补助申请，

按当期实施办法的补助标准计算补助。

第七条 补助标准。按照住院发生的、在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和以各种方式办理的公务员补助等支付后的个人

自付费用，扣除全自费费用和部分先自付费用后，采用分段计算、

累加支付的办法给予补助。最低补助标准为 50元。具体为：

（一）职工住院自付部分超过 800元至 10 000元（含 10 000

元）的部分补助 30％；

（二）超过 10 000元（不含 10 000元）至 100 000元（含 100

000元）的部分补助 70％；

（三）超过 100 000元（不含 100 000元）至 200 000元（含

200 000元）的部分补助 100％。

第八条 参互人员在一个互助期限内发生多次住院时，只扣

减一次补助起点，其费用可以累加计算，但已审批过的补助不得

与下一次补助累计。先自付费用纳入补助基数的比例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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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申请手续

第九条 参互人员在医保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凭医院

和医保部门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和费用结算单，向参互人员所在

单位工会申请办理补助。

第十条 单位工会代参互人员办理补助申请手续时，应及时

到所属代办点办理，并提供以下资料：

（一）医院和医保部门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和费用结算单；

（二）《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申请表》；

（三）代办点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资料。

第十一条 互助金的审批办理权限。补助金额在 3 000元以内

（含 3 000元）的，由各代办点直接支付；3 000元以上（不含 3 000

元）至 10 000元以下（含 10 000元）的，报办事处审核批准后由

代办点支付；10 000元以上（不含 10 000元）的，报中心审核批

准后，由办事处、代办点支付。

对审批权限内资料齐全的补助申请，应在 5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十二条 参互人员申请补助应尽快到所属办事处、代办点

办理，第十四期补助办理时间最长延至 2019年 6月 30日，第十

五期补助办理时间最长延至 2020年 6月 30日。

除外责任

第十三条 发生以下情形的，不承担补助：

（一）在互助期限外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

（二）医保规定的应由个人承担的全自费等医疗费用及单病

种定额包干标准外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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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不予支付的情况，

如工伤、女职工生育及意外伤害等；

（四）特殊病、慢性病、急诊及急诊留观等门诊结算的医疗

费用；

（五）利用各种欺诈、作弊行为骗取补助金的。

第十四条 如有第十三条第五款所指的行为，即时取消其申

请补助的权利，追回已发放的补助，并追究有关工会和责任人的

责任。

第十五条 参互人员中途退出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的，从退出之日起，终止享受职工医疗互助补助的权利，先

前所缴纳的互助金一律不予退还。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



- 7 -

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退休人员住院补助实施办法（第十五期）
（2018年 12月 11日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办法》，结合职工医疗互

助活动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互助对象和互助期限

第一条 单位工会组织本单位退休人员参加云南省职工医疗

互助活动（以下简称“参互”），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参加了云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时参

加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

（二）在职职工参互人数不得少于本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总数的 60%，在职职工总数小于等于 10人的，必须 100%参加。

第二条 单位工会组织退休人员参互时，必须提供以下资料：

（一）参互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的单位缴费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二）《参互申请表》电子文档及打印纸质文档一份。

第三条第十五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互助期限为一年，起止时

间从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中途不接受新

的申请。

互助金标准

第四条 参互人员必须按期缴纳互助金。具体标准为：已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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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第十四期活动的按每人 120元缴纳，新参互的按每人 150元缴

纳。

互助金一经缴纳，不再退还。

第五条 互助金每期缴费一次，由各代办点在接受参互人员

参互时一次收取（每人限缴一份）。期满后继续参互的，必须在规

定时限内缴费，逾期不再办理。

补助标准

第六条 参互人员在互助期限内生病住院时，按本实施办法

的有关规定获取补助。出院时间在当期互助期限内的补助申请，

按当期实施办法的补助标准计算补助。

第七条 补助标准。按照住院发生的、在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和以各种方式办理的公务员补助等支付后的个人

自付费用，扣除全自费费用和部分先自付费用后，采用分段计算、

累加支付的办法给予补助。最低补助标准为 50元。具体为：

（一）参互人员住院自付部分超过 800元至 10 000元（含 10

000元）的部分补助 30％；

（二）超过 10 000元（不含 10 000元）至 100 000元（含 100

000元）的部分补助 70％；

（三）超过 100 000元（不含 100 000元）至 200 000元（含

200 000元）的部分补助 100％。

第八条 参互人员在一个互助期限内发生多次住院时，只扣

减一次补助起点，其费用可以累加计算，但已审批过的补助不得

与下一次补助累计。先自付费用纳入补助基数的比例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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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申请手续

第九条 参互人员在医保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凭医院

和医保部门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和费用结算单，向参互人员所在

单位工会申请办理补助。

第十条 单位工会代参互人员办理补助申请手续时，应及时

到所属代办点办理，并提供以下资料：

（一）医院和医保部门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和费用结算单；

（二）《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申请表》；

（三）代办点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资料。

第十一条 互助金的审批办理权限。补助金额在 3 000元以内

（含 3 000元）的，由各代办点直接支付；3 000元以上（不含 3 000

元）至 10 000元以下（含 10 000元）的，报办事处审核批准后由

代办点支付；10 000元以上（不含 10 000元）的，报中心审核批

准后，由办事处、代办点支付。

对审批权限内资料齐全的补助申请，应在 5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十二条 参互人员申请补助应尽快到所属办事处、代办点办理，

第十四期补助办理时间最长延至 2019年 6月 30日，第十五期补

助办理时间最长延至 2020年 6月 30日。

除外责任

第十三条 发生以下情形的，不承担补助：

（一）在互助期限外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

（二）医保规定的应由个人承担的全自费等医疗费用及单病

种定额包干标准外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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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不予支付的情况，

如工伤、女职工生育及意外伤害等；

（四）特殊病、慢性病、急诊及急诊留观等门诊结算的医疗

费用；

（五）利用各种欺诈、作弊行为骗取补助金的。

第十四条 如有第十三条第五款所指的行为，即时取消其申

请补助的权利，追回已发放的补助，并追究有关工会和责任人的

责任。

第十五条 参互人员中途退出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的，从退出之日起，终止享受职工医疗互助补助的权利，先

前所缴纳的互助金一律不予退还。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


